





































































































































































































































































































































































































































	总理遗像遗嘱
	法规类
	蒙藏边区人员任用条例
	修正公务员任用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第十二条及第十四条条文
	公文类
	公布法规案
	国民政府令（公布蒙藏边区人员任用条例）
	国民政府令（公布修正公务员任用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第十二条及第十四条条文）
	任免官吏案
	国民政府令（特派刘湘为四川省县长考试试务处处长）
	国民政府令（照准本院呈请任命屠秉炘为铨叙部科员）
	国民政府令（派赵春煦为四川省县长考试试务处主任秘书）
	国民政府令（照准本院呈请派罗肇融李执中等为四川省县长考试试务处秘书科长）
	分省举行县长考试案 接二十五年第十一期
	考选委员会呈本院文（为函准内政部同意分别会衔咨催二十五年呈准展期举行县长考试以及二十六年尚未咨复举行日期各克期筹办县长考试俾符通案除会衔分别咨行外检同一览表一份呈请鉴核备案）
	四川省举行县长考试案 接二十五年第十二期
	考选委员会呈本院文（为呈报四川省政府电复该省县长考试确定举行日期及拟扃闱情形请鉴核备案）
	本院指令
	考选委员会呈本院文（为准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微电该省县长考试试务处已于本月四日成立关防官章未奉颁前暂行借用省府印信转请鉴核备案）
	本院指令
	本院呈国民政府文（据考选委员会呈请转请颁发四川省县长考试典试委员会关防官章转呈鉴核施行）
	国民政府指令
	本院行考选委员会训令（准文官处函以奉国府颁发四川省县长考试试务处暨典试委员会关防小章请查收见复转发颁用并将启用日期呈府备查一案检同原送关防小章仰查收转送启用并将启用日期报院转报备查）
	考选委员会呈本院文（为准四川省县长考试试务处长刘湘函报就职日期转呈鉴核备案）
	本院指令
	湖北省举行县长考试案
	本院咨行政府院文（据考选委员会呈为准湖北省政府咨拟将县长考试展至二十六年十月十五日举行请鉴核令遵一案咨请查核见复）
	贵州省举行县长考试案 接二十五年第十一期
	考选委员会呈本院文（为准贵州省政府文电以县长考试报名人数过少拟请再展期五个月转呈鉴核示遵）
	本院指令
	首都普通考试案 接二十五年第十二期
	考选委员会呈本院文（为准首都普通考试试务处函报本年首都普通考试办理试务经过情形呈请鉴核备案）
	本院指令
	二十五年首都普通考试典试委员会呈本院文（呈送本年首都普通考试各类考试及格人员姓名籍贯履历清册各科分数表仰祈鉴核）
	本院指令
	考选委员会呈本院文（为准首都普通考试典试委员会函报二十五年首都普通考试典试经过情形检同关系档呈请鉴核备案）
	本院指令
	考选委员会呈本院文（为准二十五年首都普通考试试务处及典试委员会先后函报依法撤销并检送典试委员会关防官章请查照转呈备案检同原件备文呈请鉴核备案）
	本院指令
	考选委员会呈本院文（为准首都普通考试典试委员会函报二十五年首都普考各类考试及格与不及格试卷连同清册呈请鉴核点收）
	本院指令
	上海市举行普通考试案 接二十五年第十二期
	考选委员会呈本院文（准上海市普通考试试务处函报办理试务情形并送书册等件到会除将送件留会存查外呈请鉴核备案）
	本院指令
	考选委员会呈本院文（准上海市普通考试典试委员会咨缴送及格人员证书等件除空白证书尚短少三张俟查明呈报外检同原送各件呈请鉴核办理）
	本院指令
	考选委员会呈本院文（为准上海市普考典委会咨送作废空白证书三张呈请鉴核查收）
	湖北省举行普通考试案 接二十五年第十二期
	考选委员会呈本院文（准湖北省普通考试试务处函报考试完竣并送及格人员保证书等件除将原送各件留会存查外呈请鉴核备案）
	本院指令
	考选委员会呈本院文（准湖北省普通考试典试委员会函送及格人员姓名册暨试卷等件除分别抽存外检同原送名册试题试卷等件呈请鉴核指令祇遵）
	本院指令
	本院行考选委员会训令（据湖北省普考典委会呈送普考及格人员证书履历成绩表请核发证书等情准予照发检同证书发交该会着于补齐手续后转发给领
	四川省举行普通考试案
	考选委员会呈本院文（为准四川省普通考试典试委员会函请转呈奖叙办理考试出力人员检同原送职员成绩清册请鉴核）
	本院指令
	本院行考选委员会训令（据四川省普通考试典试委员会呈送该省及格人员证书履历表相片等件请核发证书等情准予照发检同证书发交该会着于补齐手续后转发给领）
	通令各省举行检定考试案
	本院行各省省政府 南京北平上海天津青岛市政府 西康建省委员会 威海卫管理公署训令（据考选委员会呈请通令各省市举行检定考试一案令仰遵照办理）
	考选委员会呈本院文（为修订举行检定考试应行注意事项暨发给证书证明书办法关防书册式样呈请鉴核备案）
	解释各种考试法例案
	考选委员会呈本院文（为据沈达夫呈请解释普通检定考试第一种考试科目疑点经提会决议除批示并分行外呈请鉴核备案）
	本院指令
	解释县党务指导员应考资格案
	本院致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函（前准函据福建省党部呈为县党务指导员应与县党部执监委员有同样应考资格请补充规定奉批函达查照复一案经令据考选委员会议复准比照县党部执监委员有应高等考试资格函复查照转陈）
	修正公务员任用法案 接二十五年第十二期
	本院行考选委员会 铨叙部训令（奉国府令公布修正公务员任用法第二三四十二十四条条文转饬知照）
	更订公务员任用审查合格及不合格简表案
	铨叙部本院文（为拟具公务员任用审查合格及不合格简表两种呈请鉴核备案）
	本院指令
	公务员任用送审期限及其支给薪俸办法案 接二十五年第十一期
	铨叙产致本院秘书处公函（为规定填载公务员任用审查表日期及叙明原送审机关发文日期办法请查照办理）
	各机关单行任用法或组织法内所定任用资格补救办法案
	本院呈中央政治委员会文（据铨叙部呈为各机关单行任用法或组织法内所定任用资格多漏列考试及格资格拟具补救办法请鉴核转请核定施行一案经核明酌予修订呈请核议决定转送国府通饬遵行）
	两广公务员铨叙资格补救办法案 接二十五年第十二期
	本院行铨叙部 广东省政府 广西省政府训令（奉国府训令准中央政治委员会函为关于本院呈据铨叙部呈拟两广公务员铨叙资格补救办法请核议一案经决议准予备案函达查照饬知等由令仰知照转令遵照）
	本院行铨叙部训令（据广东省政府呈请对于本省现任公务员补行铨叙办法仍采用现在公务员甄别审查条例补行甄别退职之公务员仍照登记条例补行登记一案令仰核议）
	第一届高等考试及格人员分发案
	本院呈国民政府文（据铨叙部呈为拟将第一届高等考试及格人员周世万改分贵州省政府任用请转呈核准转呈鉴核赐准令遵）
	二十四年高等考试及格人员分发案
	本院中国民政府文（据铨叙部呈为准财政部咨调二十四年高等考试及格人员沈国瑾核与分发规定尚无不合拟即将该员调分财政部任用请鉴核转呈核准示遵一案转呈鉴核赐准指令祇通）
	二十五年临时高等考试及格人员分发案 接二十五年第十二期
	本院行铨叙部训令（前据呈准行政院函据实业部请求留用二十五年临时高等考试及格人员谢嘉并拟将原分实业部学习之储家昌一员调院学习请转呈核准一案经呈奉国府指令照准转令知照）
	本院呈国民政府文（据铨叙部呈准财政部咨用二十五年临时高等考试及格分派四川省政府学习人员孙邦治拟请照准并保留该员原分机关请转呈核准示遵转呈核准令遵）
	国民政府指令
	本院中国民政府文（据铨叙部呈为准审计部咨请调用二十五年临时高考及格人员方恭敏似属可行请转呈核准转呈核准令遵）
	湖南省普考及格人员分发案
	铨叙部呈本院文（准湖南省政府咨送二十五年湖南省普通考试教育行政人员考试及格人员委派工作一览表转呈鉴核备案）
	本院指令
	会计统计处室人员考绩办法案
	国民政府主计处致本院公函（函为本处议定二十五年考绩办法请查照办理见复）
	解释保安处人员考绩是否实用公务员考绩法案
	本院行铨叙部训令（准行政部咨以四川省政府电陈该省保安处情形特殊可否变通适用公务员考绩法案经函准军委会核复过院咨请转呈核议见复一案令仰核议具复以凭核转）
	颁给勋章案
	本院行铨叙部训令（准国府文官处函为奉令洪陆东谢健各给予三等采玉勋章录令函达查照转令知照）
	本院行铨叙部训令（准国府文官处函为奉令王子壮等三员各给予三等采玉勋章录令函达查照转令知照）
	本院行铨叙部训令（准国府文官处函为奉令陶履谦等十二员各给予三等采玉勋章录令函达查照转令知照）
	本院行铨叙部训令（准国府文官处函为奉令陈之硕给予三等采玉勋章录令函达查照转令知照）
	本院行铨叙部训令（准国府参军处函以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国府令颁之采玉勋章关于填给证书注册事宜应由该部主管办理检同名册请查照转饬办理一案除函复外抄发名册仰即查核办理）
	本院行考选委员会 铨叙部训令（准文官处函为前奉颁给勋章均未依照条例具备手续以致授勋证书无从填发开单函请补备送处以便转陈办理等由除照办并分行外令仰查照办理）
	解释四川省县政人员训练所毕业学员资格案
	行政院咨本院文（据四川省政府代电请转咨关于该省县训毕业学员在县长及县长存记班者准与县长考试及格人员一体待遇列佐治班者电令四川县长考试试务处准以县训毕业凭照投考案咨请转饬考选委员会核议并希见覆）
	本院咨行政院文（准咨据四川省政府代电请转咨关于该省县训毕业在县长及县长存记班者准与县长考试及格一体待遇列佐治班者准以县训凭照应县长考试请见复一案查所请该省县训毕业在县长及县长存记班者一律与县长考试及格人员一体待遇核与法令不符其列佐治班者祇可以固有合于条例规定之资格应考咨请查照转知）
	审核各机关公务员任用资格案
	铨叙部呈本院文（呈报二十五年十二月份审定各机关公务员任用合格暨不合格名册请鉴核）
	审核公务员恤金案
	国民政府指令（据呈为据铨叙部呈报审核江苏高等法院第一分院退职推事余炽等八员恤案检同原表转呈核准给恤一案准予分别给恤）
	本院行铨叙部训令（据陆湘文呈为伊夫刘奇峰供职本院参事于二十五年十一月病故恳从优议恤一案检发原呈表件令仰核议具复以凭核办）
	本院行铨叙部训令（准行政院咨以准文官处函为中央政治委员会议决对西安事变死难诸烈士抚恤并追赠官阶办法录谕函达查照一案原函第一项应由内政部与铨叙部会商令仰查照办理）
	铨叙部呈本院文（奉令议恤邵故委员元冲一案未便按照条例议恤拟请国府明令优恤祈鉴核转咨会呈）
	本院 行政院会呈国民政府文（奉交拟议邵故委员葬礼并恤典除关于葬礼一节业经呈复鉴核外拟请特令抚恤以示优崇祈鉴核施行）
	国民政府指令（据呈为据铨叙部呈报审核故员同长贵等六员恤案检同原表转呈核准给恤一案准予分别给恤）
	国民政府指令（据呈为据铨叙部呈报审核浙江省民政厅等机关呈请抚恤退职警士李文俊等七员名恤案检同原件转呈察核给恤一案准予分别给恤）
	国民政府指令（据呈为据铨叙部呈复奉令议恤湖北省政府杨故主席永泰拟按公务员恤金条例第七条第一款及第八条给恤检请鉴核令遵一案准如所拟给恤）
	国民政府指令（据呈为据铨叙部呈报审核退职警长韩傅信等九员名恤案检同原件转呈核准给恤一案准予分别给恤）
	国民政府指令（据呈为据铨叙部呈报审核江苏镇江县政府退职秘书童铭新等六员恤案检同原件转呈察核给恤一案准予分别给恤）
	本院呈国民政府文（据铨叙部呈报审核退职警士郑民等七员名恤案请转呈一案转请核准给恤）
	国民政府指令
	本院呈国民政府文（据铨叙部呈报故汎兵阎克等五员名恤案请转呈一案转呈核准给恤）
	国民政府指令
	本院呈国民政府文（据铨叙部呈报审核已故办事员萧兰等七员名恤案请转呈一案呈请核准给恤）
	国民政府指令
	本院呈国民政府文（据铨叙部呈报审核退职警士翟敬堂等九员名恤案请呈一案呈请核准给恤）
	国民政府指令
	本院呈国民政府文（据铨叙部呈报审核已故副稽查长黄飞等五员恤案请转呈一案呈请核准给恤）
	国民政府指令
	本院呈国民政府文（据铨叙部呈报审核广州市政府退职科员崔式骅等六员名恤案请转呈一案转请核准给恤）
	本院呈国民政府文（据铨叙部呈报审核退职巡官祥祯等十一员名恤案请转呈一案呈请核准给恤）
	本院行铨叙部训令（奉国府令以奉中执会函为准邹鲁等三委员提议公葬范其务应优予抚恤将生平事迹宣付史馆一案经决议通过送国府函达查照办理除令行政院转饬照办外令仰转饬议恤令仰核议具复以凭核办）
	本院呈国民政府文（据铨叙部呈报已故县长卢呈瑞等七员名恤案请转呈一案转请核准给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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